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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口市扶沟县
编号： D20181029002
群众反映情况：
扶沟县城关镇下岗路北段南关村

村委西一公里多， 南关新村有个大理
石加工作坊和一个皮毛加工作坊。 大
理石加工作坊切割时粉尘污染严重 ，
皮毛加工作坊生产时羊毛乱飞， 影响
村民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 ， 群众反映的问题属实 。

该大理石加工作坊由吕富中经营， 位
于花园路中段东侧南关新村附近， 占
地 20 平方米， 只有一间活动板房， 离
居民点比较近， 属于来料加工间歇性
生产， 切割时产生粉尘。 加工设备为
小型切割机和抛光机各一台， 切割时
采取不间断淋水， 但也存在一定粉尘
污染， 无工商、 土地、 环保等相关手
续， 属 “小散乱污” 企业。 举报反映
的皮毛加工作坊位于花园路中段东侧

南关新村附近， 业主丁相臣， 早已经
整体搬迁至粮食局饲料厂院内， 目前
原加工作坊已废弃。

处理整改情况：
2018 年 10 月 30 日 ， 扶沟县桐丘

街道办事处对吕富中大理石加工作坊

采取断电措施， 将抽水电机、 切割机
和抛光机等加工设备全部拆除。 目前，
已取缔到位。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扶沟县桐丘街道纪工委

对南关居委会监委委员、 环保网格员
方国进行诫勉谈话； 扶沟县环境保护
局党组对环境监察大队李海涛进行诫

勉谈话。

二、 周口市郸城县
编号： D20181029006
群众反映情况：
1.郸城县英博路英博学校西 50 米

路北文建小磨香油作坊， 生产时烧木
头、 塑胶三合板， 离居民区很近。

2.文化南路与英博路交叉口咱姥家
大锅台饭店， 中午、 晚上烧劈柴， 烟
气呛人。

3.英博路与育新路交叉口东 100 米
路北奔德胜汽车维修厂喷漆， 气味难
闻， 空气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 举报情况属实 。 文建小磨

香油作坊， 有炒制设备一台， 并堆放
有劈柴， 有烧柴炒制迹象， 距居民区
较近。 咱姥家大锅台饭店位于文化南
路与英博路交叉口 ， 燃料使用劈柴 ，
燃烧过程中产生烟气。 奔德胜汽车维
修厂烤漆房虽安装有环保设施， 但治
污设施安装不规范。

处理整改情况：
执法人员一是对文建小磨香油作

坊炒制设备进行查扣， 并责令更换环
保型炒制设备。 二是责令咱姥家大锅
台饭店停业整改。 三是查封奔德胜汽

车维修厂烤漆房， 规范环保设施的安
装， 废气排放达标经验收合格后方可
使用 。 下一步 ， 郸城县将举一反三 ，
全面排查类似污染问题， 加大环保整
治力度， 堵疏结合， 不断提升行业发
展环保标准水平， 创造良好的生活环
境。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南办事处党工委研究

决定对负有环境保护属地管理监管责

任的夏庄社区党支部书记、 网格长夏
令民实行诫勉谈话。

三、 周口市西华县
编号： D20181029009
群众反映情况：
西华县址坊镇缑家村 ， 村东嘉博

家具厂， 喷漆时气味难闻， 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 反映问题属实 。 该厂为西

华县址坊镇华博家具厂， 位于西华县
址坊镇缑家村， 占地面积 2 亩 ， 负责
人缑警卫， 于 2017 年 12 月开工建设，
2018 年 3 月建成投入生产。 主要设备：
精密锯 、 冷压机 、 封边机 、 喷漆房 。
机械加工安装有除尘设施， 喷漆房未
安装污染防治设施。 未办理环境影响
评价手续， 无土地手续。 现场检查时，
发现该厂有生产迹象。

处理整改情况：
西华县相关部门按照 “两断三清”

标准对该厂予以取缔。 目前， 取缔工
作已接近尾声。 下一步， 相关部门将
对其加强督察， 确保取缔到位不反弹。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西华县址坊镇纪律检查

委员会对址坊镇缑家行政村包村干部

郭营春、 党支部书记缑文喜实行诫勉
谈话。

四、 周口市商水县
编号： D20181029010
群众反映情况：
商水县平店乡东邓店行政村 ， 新

农村紧邻 217 省道 ， 有两家小麦收购
点， 装卸时， 粉尘污染严重， 影响周
边群众的正常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 反映问题属实 。 东邓店村

两家粮食收购点位于东邓店新型社区

大门附近 ， 西边是永海粮食收购部
（法人代表胡永海）， 东边是平店乡腾
达粮食收购部 （法人代表苏革命）。 由
于两家收购点环保设施不完善， 在装
卸时确实有粉尘产生， 对周边居民造
成一定影响。

处理整改情况：
针对以上问题 ， 商水县平店乡政

府要求上述两家收购点立即停止收购、
装卸 ， 并对其采取停电措施 。 同时 ，
责令业主更换新式除尘器， 避免扬尘。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商水县平店乡党委决定

对东邓店村党支部书记孙启宝实行诫

勉谈话， 对网格员董四海进行全乡通
报批评。

五、 周口市项城市
编号： D20181029015
群众反映情况：
项城市工业路南段明坤花园小区

两侧， 有两家生产塑料包装袋的作坊，
生产时气味难闻， 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 反映问题属实 。 举报中反

映的生产塑料包装袋作坊位于项城市

千佛阁办事处明坤花园小区门口两侧，
负责人付来生， 主要生产服装包装袋、
不锈钢服装扣。 作坊于今年 7 月份开
始调试生产， 主要设备有： 包装袋生
产线切袋机 2 台、 吹塑机 1 台 、 除静
电机 1 台、 拆边机 1 台 ； 不锈钢生产
线打扣机 2 台、 磨光机 1 台、 转眼机 2
台。 占地面积 80 平方米， 未办理环评
手续 ， 没有建设污染防治设施 ， 属
“小散乱污 ” 企业 。 2018 年 10 月 30
日， 项城市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和千
佛阁办事处联合调查时， 发现该厂正
在生产， 对周边环境造成污染。 当日，
项城市环保局对千佛阁办事处下发了

《关于督促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函 》
（项环函 【2018】 100 号）， 要求严格按
照 “两断三清” 的标准彻底取缔。

处理整改情况：
10 月 30 日， 千佛阁办事处立即对

该企业下发了取缔通知书， 并采取停
水停电措施。 目前， 该企业的设备已
拆除到位， 原料成品已清理完毕。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项城市千佛阁办事处党

工委决定给予办事处环保负责人余学

华党内警告处分。

六、 周口市西华县
编号： D20181029025
群众反映情况：
西华县奉母镇后于王村 ， 村西头

学校旁边， 有个家居喷漆厂， 主要对
沙发、 扶手、 茶几进行喷漆， 喷漆时
气味特别难闻， 影响学生正常上课。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 反映问题属实 。 该件反映

问题与第四批 D20181026043 号、 第五
批 D20181027020 号 、 D20181027021
号、 D20181027022 号基本一致， 属重
复举报。 具体查办情况如下：

（一） 西华县奉母镇铭程弯曲木扶
手厂， 位于西华县奉母镇后于王村村
西头路南。 法人代表程心想， 办理有
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 西华县环保
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该厂未生产 ，
安装有防治污染设施： 喷涂线建设有
一套过滤箱+UV 光氧催化+15 米高排
气筒排放； 下料、 打磨工序由管道链
接引至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5 米高
排气筒排放。 但该厂未设置危废临时

处置间， 未设置危废明显标志， 没有
与有资质公司签订危废转运合同。 并
发现厂区有一套热压机设备与环境影

响现状评估报告不符。
（二） 西华县奉母镇廷垒家具厂 ，

位于西华县奉母镇后于王村西头路北。
法人代表刘廷垒， 办理有现状环境影
响评估报告。 现场检查时该厂未生产，
安装有防治污染设施： 喷涂线建设有
一套过滤箱+UV 光氧催化+15 米高排
气筒排放； 下料、 打磨工序由管道链
接引至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 15 米高
排气筒排放。 但是该厂未设置危废临
时处置间， 未设置危废明显标志， 没
有与有资质公司签订危废转运合同。

处理整改情况：
西华县环保局执法人员已经对上

述两厂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 责令其
限期整改， 同时加大对两家企业的监
管力度， 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西华县奉母镇纪律检查

委员会对后于王行政村包村干部庞砾

莹、 党支部书记刘志民实行诫勉谈话。

七、 周口市川汇区
编号： D20181029026
群众反映情况：
周口市川汇区兴业路与健康路交

叉口西北角路路通修理厂， 钣金喷漆
时气味难闻， 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 反映问题不属实 。 举报件

反映的路路通修理厂全称为周口路路

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位于川汇区健
康路北段择邻名苑东门南侧路西。 该
公司 2018年 3 月 21 日注册成立， 法定
代表王建华， 营业面积约 500 平方米，
主要经营汽车维修服务业务。 该公司
在河南省环保厅网站完成了建设项目

环 境 影 响 登 记 表 备 案 ， 备 案 号 为
201841160200000025， 烤漆房配有活性
炭吸附和光氧催化废气处理设备 。
2018 年 6 月委托河南省正信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出具了喷漆废气检测报告

（正信检字 【2018】 0611-10）， 报告显
示排放废气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处理整改情况：
川汇区将进一步加强工业企业的

环境监管， 确保企业污染处理设施正
常运行， 稳定达标排放。

责任追究情况：
无

八、 周口市项城市
编号： D20181029036
群众反映情况：
项城市平安大道东段红霞废旧金

属回收有限公司， 废旧金属露天堆放，
无任何防护设施， 粉碎机工作时噪音
大。 该厂无环评手续 。 6 月 22 日和 7
月 19 日， 项城市攻坚办和项城市环保
局分别对该厂下发了取缔通知， 现在

该厂仍在生产。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 反映情况属实 。 该废旧金

属回收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6 月 8 日 ，
法人代表刘红霞， 位于项城市东方办
事处辖区平安驾校东 100 米 ， 该企业
设备简单， 规模较小， 未取得环评手
续， 属 “小散乱污” 企业。

2018 年 5 月 24 日， 因该公司无环
评手续， 项城市环保局对该公司进行
了立案处罚 （项环罚决字 〔2018〕 第
16 号）； 并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对东方
办事处下发了 《关于督促东方办事处
项城市红霞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环

境污染问题的函 》 （项环函 〔2018〕
51 号）， 要求该办事处立即依法取缔该
企业。 但后来检查中发现该企业仍在
经营， 环保局随即向项城市环境污染
防治攻坚办公室进行专题汇报， 申请
攻坚办督促东方办事处取缔该企业 。
2018 年 7 月 10 日， 项城市环境攻坚办
下发了 《关于督促东方办事处对项城
市红霞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进行关

停取缔的通知》 （项环攻坚办 〔2018〕
92 号）。

2018 年 8 月， 环保执法人员在日
常检查中 ， 发现该企业仍未被取缔 。
项城市环境监察大队、 项城市环保局
分别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 、 10 月 16
日下发了 《关于对东方办事处项城市
红霞废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的监察建

议 》 （项环监察 〔 2018〕 177 号 ） 、
《关于督促东方办事处项城市红霞废
旧金属回收有限公司环境污染问题的

函 》 （项环函 〔2018〕 89 号 ）。 但因
东方办事处工作不力导致该企业迟迟

没有取缔到位。 直至 2018 年 10 月 29
日， 接到省委、 省政府第四督察组举
报件后 ， 发现该企业仍在经营 。 2018
年 10 月 30 日 ， 项城市环保局环境监
察大队现场责令其立即停止作业， 清
理原料， 拆除设备， 并向东方办事处
再次下发了 《关于再次督促东方办事
处解决项城市红霞废旧金属回收有限

公司环境污染问题的函 》 （项环函
〔2018〕 100 号）。

处理整改情况：
鉴于项城市红霞废旧金属回收有

限公司属 “小散乱污” 企业， 项城市
东方办事处未能按要求及时取缔， 项
城市联合调查组责成东方办事处对相

关责任人予以追责， 同时对该企业立
即落实 “两断三清” 措施。

2018 年 10 月 30 日 ， 东方办事处
对该企业下发了 《小散乱污企业取缔
通知书》。 目前， 该企业设备已全部拆
除， 物料已清除过半， 三日内全部清
除完毕。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项城市东方办事处党工

委给予负有直接责任的东方办事处环

保所所长栾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九、 周口市扶沟县
编号： D20181029038
群众反映情况：
扶沟县韭园镇曹台村北 ， 有个牧

原养猪场， 养猪场沉淀池里的水没经
过任何处理， 也没经人同意， 私自乱
排至绿化地， 造成绿化树死亡 98棵。

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 ， 反映情况不属实 。 举报

反映的扶沟县韭园镇曹台村北的牧原

养猪场实为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年

出栏 20.6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 位
于韭园镇曹台村、 杜坟村， 占地面积
499 亩。 该项目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通
过了河南省环境保护厅的审批， 审批
文号为豫环审 [2016] 157 号， 2017 年
2 月 17 日通过项目竣工验收专家评审
会， 2017 年 4 月 25 日取得验收批复 ，
验收批复文号为： 周环然验 [2017] 11
号。

该公司养殖工艺为干清粪工艺 ，
养殖过程中粪污储存于猪舍底部储粪

池中， 粪污转出后经固液分离， 固粪
在搭建的有机肥发酵区进行堆肥发酵，
液体经过 UASB 厌氧反应处理后暂存
于沼液储存池， 在施肥季节与村民协
调后作为液体肥通过支农管网用于农

田灌溉。 牧原集团总部沼液利用科和
实验室在阶段性施肥前对沼液进行相

关指标的检测， 依据作物所需肥量算
出需施沼液量， 各区域均由总部技术
人员现场指导沼液还田利用。 项目在
还田季节通过公司铺设的支农管网给

农田施肥， 沼液全部资源化利用， 无
排污行为。

2018 年 10 月 3 日， 小麦施底肥过
程中， 因种植苗木户主周边地块地势
较低， 其邻居施底肥时， 现场人员未
做好把控 ， 导致沼液流入苗木地块 。
10 月 23 日， 种植苗木户主找到施底肥
负责人赵云飞沟通此事。 因目前正是
苗木落叶季节， 户主认定苗木全部死
亡。 98 棵树分别是栾树 40 棵、 青桐树
40 棵、 腊梅 18 棵。 在交谈过程中， 户
主对 98 棵树共计索赔 1.3 万元。 10 月
26 日， 经鄢陵县苗木专家现场勘查核
实， 苗木并未死亡。 且青桐树和栾树
市场价格不超过 50 元， 腊梅不超过 10
元。 赵云飞与苗木户主沟通， 待苗木
返青季节不发芽给予部分补偿费用 ，
如不发芽死亡将苗木收购。 苗木户主
声称不给 1.3 万元赔偿便去举报 ， 举
报后苗木户主又去乡司法所要求赵云

飞去协商， 当赵云飞去司法所协商时，
赔偿金额变至 1.96 万元。 目前， 双方
经济纠纷正在协商处理， 未达成一致。

处理整改情况：
无

责任追究情况：
无

周口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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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周口市商水县
编号： D20181030003
群众反映情况：
商水县张明乡多家粮食收购点 ，

西张明村村北一家、 219 省道张明段三
四家、 张明到三义路上一家， 粮食收
购点装卸粮食时扬尘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 反映问题属实。 通过核实，

群众反映的粮食收购点共 6 家， 西张
明村村北粮食收购点 1 家， 业主葛华
民， S219 省道张明段粮食收购点 4 家，
业主分别是王柏林、 王国伟、 魏红兵、
张红丽， 张明到三义路段粮食收购点 1
家 ， 业主王付旗 。 上述 6 家收购点 ，
由于环保设施不完善， 在装卸粮食时，
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扬尘污染现象。

处理整改情况：
针对扬尘问题， 调查组责令上述

收购点停止收购、 装卸， 并对其采取
停电措施。 同时， 要求业主更换布袋
除尘器， 经验收合格后方可进行收购
外调。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商水县张明乡党委对六

间楼村党支部书记王付才、 六间楼村
委会主任王富安、 西张明村党支部书
记王凤勤、 西张明村委会主任李约汉、
王庄村党支部书记王松刚五位同志实

行诫勉谈话。 对王庄村委会主任王银
山全乡通报批评。

二、 周口市商水县
编号： D20181030011
群众反映情况：
商水县邓城镇路口行政村单庄自

然村 ， 有两家养猪场 ， 一家养鸡场 ，
猪粪、 鸡粪污水直排单庄河里， 坑里
臭味比较大， 大气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 反映问题属实 。 单庄自然

村共有三家养殖场 （两家养猪场、 一
家养鸡场 ）， 分别是 ： 1.村西养殖场 ，
业主单海林 ， 现存栏生猪约 400 头 ，
在今年 6 月份邓城镇开展养殖污染集
中整治时， 已装有干湿分离机， 场区
内外实现了雨污分离 ， 定期将粪污 、
尿液作为肥料使用到养殖场周边群众

责任田地里， 并按照养殖规模建好储
液池、 晾粪棚， 但未覆盖。 2.村东养鸡
场 ， 业主单付海 ， 现存栏蛋鸡 5000
只， 已按照养殖规模建好储液池、 晾
粪棚， 但未覆盖， 定期将粪污、 尿液
作为肥料使用到养殖场周边群众责任

田地里。 3.另一家养猪场位于村内， 业
主单付军， 现存栏生猪 14 头， 属散养
殖户， 没有治污设施， 存在污水、 粪
便直排现象。

处理整改情况：
调查组责令单海林 、 单付海两家

养殖场， 对所有露天物料、 粪污、 储
液池全部密闭覆盖， 责令单付军养殖
场立即封堵外排污口。 同时， 镇政府
组织人员对干坑塘内污染物进行清理。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邓城镇党委对路口行政

村网格员张中华同志实行诫勉谈话。

三、 周口市商水县
编号： D20181030018
群众反映情况：
商水县巴村镇刘楼村第二组 ， 村

西有个养猪场， 污染比较严重， 气味
难闻， 猪粪乱排， 离公共自来水厂比
较近， 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 反映情况属实 。 巴村镇刘

楼行政村村西刘壮志养猪场建于 2000
年 10 月 ， 占地 6.8 亩 ， 存栏生猪 200
头 。 该养猪场建有标准化粪池 2 个
（120立方米）、 雨污分离管道、 干湿分
离机、 晾晒场等设施， 粪便、 尿液未
及时清理。 现场检查时发现， 该场无
环保手续， 且场区内环境卫生脏乱差。

处理整改情况：
调查组责令养殖场业主立即对场

区及周围杂物彻底清理干净， 保持周
边环境卫生， 减少对附近居民的影响。
因该养殖场位于禁养区， 调查组要求
该场逐步退养， 生猪存栏只减少不增
加， 待所有生猪出售完毕， 立即关停。

责任追究情况：
经巴村镇党委研究决定给予党支

部书记邵美节、 村委会主任刘茂松诫
勉谈话 。 （此次问责与交办第五批
D20181026012 号案件问题相同， 前期
已对上述两人问责到位。）

四、 周口市商水县
编号： D20181030024
群众反映情况：
商水县张庄乡周漯路新桥桥西 30

米路北鑫桥商砼站 （老板位连桥）， 生
产时灰尘比较大， 扬尘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 反映情况属实 。 鑫桥商砼

站全称是商水县金桥商砼有限公司 ，
法人井小金 （不是位连桥）。 现场检查

时， 该商砼站正在搭建物料棚， 搅拌
主机已封闭， 厂区地面已硬化， 未生
产。 但由于物料棚没有搭建完毕， 砂
子没有进行覆盖， 厂区地面存有积尘。
生产时产生灰尘， 存在扬尘污染问题。

处理整改情况：
联合调查组立即责令其停产整改，

采取断电措施， 完善相关手续。 并对
厂区积尘进行清扫、 洒水， 消除扬尘
污染。 目前， 该企业正在停产整顿中。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商水县张庄乡党委对该

片区的环保网格员许小中实行诫勉谈

话。

五、 周口市商水县
编号： D20181030026
群众反映情况：
商水县白寺镇保平村村北 200 处

焦黄路路北华胜木纤维厂， 生产时气
味难闻， 粉尘比较大， 大气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 反映情况属实 。 该企业实

际全称是商水县欣德木纤维有限公司，
位于周口市商水县白寺镇保平村， 法
人赵其鹏 。 占地面积约 7000 平方米 ，
用地性质为建设用地， 生产规模为年
产 1500 吨木纤维， 生产车间一栋 2000
平方米， 生产木纤维设备一套， 原料
棚一座 700平方米， 于 2017 年 10 月办
理年产 1500 吨木纤维生产加工项目环
评现状评估报告。 现场检查时， 该厂
区内脏乱差， 物料堆未覆盖， 生产原
料车间未封闭 ， 周围未安装防尘网 ，
生产车间门未密闭， 生产时生产车间
内噪声较大， 生产车间未安装布袋防

尘， 粉尘较多。
处理整改情况：
商水县环境保护局对该公司已立

案调查， 对该公司下发了 《商水县环
境保护局关于商水县欣德木纤维有限

公司问题的整改通知》， 要求该企业按
照整改通知要求及时整改， 限七个工
作日整改完成。 下一步， 执法人员将
加强对该公司的日常监管， 确保污染
治理设施正常运行。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商水县环境保护局党组

对商水县环境监察大队白寺中队中队

长杨子江实行诫勉谈话。

六、 周口市商水县
编号： D20181030030
群众反映情况：
商水县张庄乡城上自然村有两家

养猪场， 村中间一家， 村北一家， 猪
粪污水乱排至村中间坑内， 离学校比
较近 ， 臭味难闻 ， 大气 、 水污染严
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 反映情况属实。 （1） 村中

间一家养猪场， 业主为雷红歌， 在自
家院内养猪 10 头， 建有蓄污池， 污水
流入蓄污池。 猪粪随时清运到田间施
用。 距离学校 600 米 。 由于猪圈舍内
经常有猪粪便 ， 附近有臭味存在 。
（2） 村北一家养猪场， 实际为在一块
的两家。 分别为雷红初养猪场和雷军
旗养猪场， 雷红初养猪 40 头， 雷军旗
养猪 30 头 ， 共占地 1 亩 ， 距离学校
800米。 两家养猪场都建有蓄污池和晾
晒棚。 污水流入蓄污池， 猪粪在晾晒

棚存放。 两家养猪场的南边是一坑塘，
由于以前养猪场污水和周围居民生活

污水排入， 致使水体污染。
处理整改情况：
调查组立即责成三家养猪户立即

清理圈舍、 污水道， 封堵坑塘周围排
污口。 同时， 乡政府组织人员对坑塘
内的污水、 污泥进行清理。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商水县张庄乡党委对城

上村党支部书记杨纳新实行诫勉谈话。

七、 周口市商水县
编号： D20181030032
群众反映情况：
商水县大武乡堤子王村 ， 村西有

一家养猪场 ， 离村庄近 ， 臭味难闻 ，
影响村民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 反映情况属实 。 该养猪场

业主王建设 ， 养猪 100 头左右 ， 距离
村庄较近， 沉淀池不合格， 无晾晒棚，
猪粪有露天存放现象， 臭味很大， 影
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

处理整改情况：
针对以上问题， 乡政府立即组织

技术人员现场指导， 限期三天规范建
造沉淀池 、 晾晒棚 ， 实现雨污分离 。
目前， 已整改完成。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商水县大武乡党委对堤

子王行政村党支部书记王小奎实行诫

勉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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